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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优惠融资活 动

2015 财年，执董会批准了基金组织非优惠融资

工具下的九项安排，共计 800亿特别提款权（不

剔除取消的安排，按 2015 年 4 月 30 日特别提

款权 / 美元汇率 0.71103 折算，为 1120 亿美元）

（见表 2.1）。灵活信贷额度（FCL）以及预

防性和流动性额度（PLL）下的六项预防性安

排占这些贷款承诺的 84% 以上，其中包括对墨

西哥的贷款限额为 470 亿特别提款权（670 亿

美元）的 FCL。批准的对墨西哥和波兰的两项

FCL 安排以及对摩洛哥的 PLL 安排是之前到期

安排的后续安排。剩下的三项预防性安排是对

洪都拉斯、肯尼亚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备用安

排，共计 14 亿特别提款权（19 亿美元），在

规划批准时被当局视为预防性的安排。此外，

执董会在中期贷款（EFF）下批准了对乌克兰

的延期安排，特别贷款限额为 123.48 亿特别提

款权（175 亿美元），以支持当局的调整规划。

截至 2015 年 4 月底，普通资金账户融资安排

下的拨付（称为“购买”）总额达到 120 亿

特别提款权（169 亿美元），其中乌克兰的购

买金额为 65 亿特别提款权（92 亿美元），占

54%。本财年的偿还（称为“回购”）总额为

380 亿特别提款权（534 亿美元），其中爱尔

兰和葡萄牙在这一期间的提前回购额为 208 亿

特别提款权（290 亿美元）。大规模的回购以

及规划未按计划进展造成的购买停滞使得 2015
财年普通资金账户信贷存量从 812 亿特别提款

权（1142 亿美元）降至 552 亿特别提款权（780
亿美元）。表 2.1 详细列出了本年批准的安排，

图 2.1显示了过去十年批准的安排。表 2.2和 2.3
列出了基金组织融资工具和贷款的一般信息。

图2.2提供了过去十年的非优惠融资余额信息。

了解更多：参见

《2014年基金组织

财务运营》

表 2.1 
2015 财年普通资金账户下批准的安排 
( 百万特别提款权 )

成员国 安排的类型 生效日期 批准金额 
新 的 安 排

格鲁吉亚 36个月备用安排 2014年7月30日 100.0 

洪都拉斯 36个月备用安排 201412月3日 77.7 

肯尼亚 12个月备用安排 2015年2月2日 352.8 

墨西哥 24个月灵活信贷安排 2014年11月26日 47,292.0 

摩洛哥 24个月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2014年7月28日 3,235.1 

波兰共和国 24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015年1月14日 15,500.0 

塞尔维亚共和国 36个月备用安排 2015年2月23日 935.4 

塞舌尔 36个月中期信贷 2014年6月4日 11.4 

乌克兰 36个月中期信贷 2015年3月11日 12,348.0 

小计 79,852.5 

安 排 的 增 扩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 33个月备用安排 2014年6月30日 84.6 

小计 84.6 

总计 79,937.0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对于增扩安排，只显示增加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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